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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新闻关注·焦点7月 1日，“常回家看看”入法即将两年。恰在此时，“探

亲假”一词也在端午节成为了网络热点。据调查，对于探
亲假，有绝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没休过，更有过半受访者甚
至没听过自己单位有探亲假。

探亲假“名存实亡”多数人未休过

在北京郊区和河北河南等地，端

午节又称作“女儿节”。这一天，出嫁

的女儿要回娘家看望父母。但如今，

很多人父母都在外地，三天的小长假，

回趟老家未免有些赶。

事实上，对于父母在外地的职工，

国务院曾出台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

定，未婚职工探望父母的假期最长可

达45天。然而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这

个1981年出台的规定“名存实亡”，很

多人“听都没听过”。

过半被调查者没有休过探亲假
老家在河南的周兰英是北京市

朝阳区某街道的公务员，6月15日，她

向单位申请休探亲假，“我准备带着女

儿回家，跟父母一起过个端午节。”

按照国务院1981年的规定，像周

兰英这样的机关事业单位已婚职工，

每 4 年可以享受 20 天探望父母的假

期。加上探亲来回的“路程假”，周兰

英今年的探亲假总共有24天。

像周兰英一样休过探亲假的职

工并不多。昨日，记者随机选取了20

位来自北京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

的职工，对其进行了小调查。其中，8

人表示，没听说单位有探亲假；而40人

中，休过探亲假的只有5人。

据海淀区某街道人事科一位负责

人介绍，该街道近十年来只有一位员

工请了探亲假，还是因为家里出了急

事，离开时间较长，回来补假时填的

“探亲假”。

“扣钱太多”导致“有假不休”
记者发现，在有探亲假的单位，休

过探亲假的人也不多。

北京某银行的员工李铭（化名）告

诉记者，单位事情太多，即使报了探亲

假领导也不会批。“我们单位是让员工

在带薪休年假和休探亲假中选择一

个。去年我申请休探亲假，领导跟我

说，许多员工连年假都放弃了，你还休

什么探亲假？”

工作太多，领导不批之外，员工不

休探亲假的另一个原因是影响收入。

虽然国家规定，探亲假期间不扣工资，

但不扣的工资仅为基本工资，大部分

绩效工资会被扣除。

工信部下属一事业单位员工刘涛

（化名）说：“我们的档案工资只有几百

块，其他的是绩效工资。如果休探亲

假的话，一休接近一个月，几千块钱就

没了。”

记者从广东省一家省属事业单位

了解到，该单位员工在探亲休假期间，

只保留基本工资，而绩效工资将全部

扣除。这家单位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如果普通员工休探亲假，

一个月只能拿到一千左右的工资，损

失的工资收入大概在7000元左右。

部分省份出台过探亲假细则
记者从人力社保部门了解到，

1981 年国家出台职工探亲待遇的规

定，当年大部分省市也都出台了实施

细则。

北京的实施细则中明确，职工家

在本市，距离工作单位较远，但已按本

市职工上下班交通费补助办法享受了

交通补助费的，即不再享受探亲待遇。

此外，北京市还对探亲假中的一

些规定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其中说

到《探亲规定》所称的“不能在公休假

日团聚”，是指不能利用公休假日回家

休息约一昼夜的。

江苏省的实施细则中提到，女职

工到配偶工作地点生育，超过五十六

天（难产、双产七十天）产假后，又与配

偶继续团聚三十天以上的，双方当年

都不再享受探望配偶的待遇，路费可

按探亲规定报销一次。

在上海市的细则中，还对探亲假

的工资做了规定，其中说到，计算月标

准工资时，应包括基本工资、保留工资

和附加工资。记者从人力社保部门了

解到，目前的工资结构已与1981年时

有很大区别，具体休假期间如何界定

核发标准工资，基本上由单位决定。

（据《新京报》）

探亲假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要

不要取消？近日，记者就探亲假问题，

采访了各界人士和专家。有专家表

示，探亲假制度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才

能让这项权利真正得到落实。

取消 收入没保证 有失公平

“一个规定的假期，如果员工不能

享受，就没有保留的必要”，浦发银行

北京分行员工王洋认为，探亲假基本

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应该取消。他

认为，不休探亲假不能全怪单位，假期

太长，工作做不完，收入没法保证，员

工也不愿意休。

除了影响收入外，供职于一家中直

事业单位的刘江认为，现在交通方式比

过去快捷很多，返家时间大为缩短，不需

要用一个专门的假期来实现。“我的父母

从湖北来一趟北京，几个小时就到了，利

用周末完全可以探亲。”

北京市民李铭则认为，探亲假只

属于国有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有失公

平。此外还认为，过去就业是分配，分

到哪去哪，探亲实际上是一种补偿。

现在是自由择业，离开家乡是自己选

择的。“如果说你选择了离家远的地方

就有20天的假，我选择了在家工作就

不能休假，这也是不公平的”。

保留“空巢”老人 需要看望

呼吁继续保留探亲假的也不在少

数。2013 年，河南省政协委员张树才

提交了一份落实“常回家看看”的提

案。张树才认为，探亲假制度制定太

早，又长期缺少宣传，年轻人知道的不

多很正常，但老龄社会到来以及“空

巢”老人过多的现状需要这样的假

期。这一观点得到不少人的支持。

记者了解到，2012年新修的《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与老年人分开

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

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则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

系学会副会长冯喜良介绍，截至 2014

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

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发布的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5》，“空巢”老

人，也就是子女离家后的老年人，占到

老年人总数的一半。冯喜良说：“中国

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步伐在加快，从老

年人的角度来看，认真落实探亲假的

制度是很有必要的。”

改革不宜简单执行既往规定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教授

认为，探亲假的规定是在计划经济条

件下出台的，当国家实行分配制度，客

观上造成劳动者远离家乡的现实，因

而在休假探亲方面给予职工相应的待

遇。但现在实行市场经济多年，有了

带薪休年假的制度。

不过，苏海南并不赞同取消探亲

休假的待遇。他认为，在国家并没有

废止的前提下，简单地剥夺劳动者休

假的权益是不对的。“广东1997年出台

的规定是一个比较好的借鉴，尝试把

探亲假和休年假衔接起来，并扩大到

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外的职工。”

对于如何改革探亲假，苏海南认

为，一方面要保障劳动者休假探亲的

权利，一方面还要考虑现实的实际情

况，不给企业带来负担。

（据《华西都市报》）

探亲假要不要取消？

新闻链接

探亲假最长45天
单位还包往返路费

1981 年，《国务院关于职工探

亲待遇的规定》出台。其中规定，在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

企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工作满

一年的职工，如果与配偶、父母分居

两地，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即可

享受探亲假。

有关探亲假期限，该规定明确

规定，探望配偶，每年给予一方为期

30天的探亲假一次；未婚员工探望

父母，每年给假一次 20 天的探亲

假，或者 2 年给假一次，假期为 45
天；对于已婚员工探望父母，每 4年

有一次为期 20天的探亲假。此外，

单位可根据实际需要给予路程假。

在规定的探亲假期和路程假

期内，单位按照本人的标准工资发

放工资。并且，职工探望配偶和未

婚职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由所

在单位负担。已婚职工探望父母的

往返路费，在本人月标准工资 30%
以内的，由本人自理，超过部分由所

在单位负担。

探亲假若要保留

应人人平等

一概否定探亲假，或许是偏颇

的。事实上，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

社会，空巢老人的问题日益严重，

加之户籍改革的滞后，老人进城和

儿女一同生活，在城里养老，依然

困难，所以如果能有个专门探亲假

期，用于探望远方的父母亲人，有

助于维系家庭亲情的价值。

事实上，作为公众而言，他们

大多并不反对探亲假，而是不满探

亲假实施的不平等—只有少数行

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员工才能

享受到探亲假，绝大多数民企、外

企都不能享受这一福利。一项法

律法规理当对所有人都公平，能让

符合条件者均能从中受益。所以，

探亲假若要保留，应人人平等。

而探亲假要覆盖到所有人群，

最大问题在于谁买单。从企业的角

度看，给员工更多假期，意味着用工

成本的增加，这恐怕是企业难以承受

的。再加上目前的探亲假的具体设

计与现实脱节太远，最高45天的假

期，企业大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怎么

可能一次批员工这么长的假。

所以，保留探亲假，首先得对

探亲假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本刊综合）


